
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任务书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下达文号：武科   [    ]   号文
    项目委托单位：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项目承担单位：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起止年限：           年    月 至          年    月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二○    年    月
填  写  说  明

    1、本任务书系武汉市科学技术局为组织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研究而设计，任务书甲方为项目委托单位，乙方为项目承担单位。

2、本任务书一式六份，由项目委托单位与项目承担单位签订，项目委托单位四份，项目承担单位二份。

3、任务书应用钢笔填写或计算机打印填报（A4），字迹要工整清楚。

一、项目的目标和主要研究开发内容

（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项目研究开发的创新点和内容，产业化开发内容与规模，基地建设内容等）

	


二、项目的考核指标

〔包括①主要技术指标：如形成的专利、新技术、新产品、新装置、论文专著等数量、指标及其水平等；②主要经济指标：如技术及产品应用所形成的市场规模、效益等；③项目实施中形成的示范基地、中试线、生产线及其规模等；④其它应考核的指标〕
	


三、项目的年度计划及年度目标

	年度
	项目的年度计划及年度目标

	年
	

	年
	

	年
	


四、项目的承担单位、参加单位及主要研究人员
	项目承担单位：　　　　　　　　　　　主要参加单位：



	　项目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职称
	业务专业
	为本项目工作时间(%)
	所在单位

	
	
	
	
	
	
	

	
	
	
	
	
	
	

	　主要研究人员

	
	
	
	
	
	
	

	
	
	
	
	
	
	

	
	
	
	
	
	
	

	
	
	
	
	
	
	

	
	
	
	
	
	
	

	
	
	
	
	
	
	

	
	
	
	
	
	
	

	
	
	
	
	
	
	

	
	
	
	
	
	
	

	
	
	
	
	
	
	

	


五、项目的经费预算

                                                      单位：万元

	经费来源预算
	经费支出预算

	科  目
	预算数
	科  目
	预算数

	来源预算合计
	
	支出预算合计
	

	一、市无偿科技经费
	
	一、人员费
	

	二、市有偿科技经费
	
	二、设备费
	

	三、银行贷款
	
	 1、购置费
	

	四、主管部门拨款
	
	 2、试制费
	

	五、单位自筹
	
	三、相关业务费
	

	六、其它来源
	
	 1、材料费
	

	
	
	 2、燃料及动力费
	

	
	
	 3、测试及化验费
	

	
	
	 4、会议差旅费
	

	
	
	四、其他费用
	

	
	
	
	

	
	
	
	

	
	
	
	


六、项目用款计划
	年

度
 金

额
来源
	总额
	年度
	年度
	年度
	年度
	备注

	甲方下达经费
	
	
	
	
	
	

	乙方自筹
	
	
	
	
	
	

	银行贷款
	
	
	
	
	
	

	其它资金
	
	
	
	
	
	

	合计
	
	
	
	
	
	


七、分期放款计划
	年度经费
	放  款  时  间
	放款金额（大写）
	备  注

	      年      万元
	年   月
	
	

	      年      万元
	年   月
	
	

	      年      万元
	年   月
	
	

	      年      万元
	年   月
	
	


八、任务书签订各方意见

项目委托单位（甲方）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公   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单位（乙方）

项目负责人（签字）                                （公   章）

财务负责人（盖章）

帐 户 名：                                       年    月    日

帐    号：

开户银行：

行　　号：

　　

九、共同条款
任务各方共同遵守武汉市科技计划及其经费管理办法（简称“办法”，下同）：

1、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乙方必须于每年的十二月十日以前向甲方报送年度武汉市科技计划项目执行情况报表和执行情况总结，于次年的一月十日以前向甲方报送年度科技三项经费决算表。逾期不报，甲方有权暂停拨款。

2、任务执行过程中，乙方如需调整任务，应根据“办法”中有关规定，向甲方提出变更内容及其理由的申请报告，经甲方审核批准后实施，未接到正式批准书以前，须按原任务书履行，否则后果由乙方负责。甲方提出变更任务书有关内容时，要与乙方协商达成书面意见。

3、乙方因某种原因（如：与可行性研究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致使计划无法执行，甲方有权中止任务，并视不同情况，部分或全部收回所拨经费。任务执行过程中，甲方无故中止任务时，所拨经费、物资不得追回，并承担善后处理所发生的费用。

4、乙方必须按《武汉市科技三项经费管理办法》规定的科技经费的使用范围开发，不得挪作他用，并接受甲方、市审计局、市财政局对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督和检查。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甲方有权提出调整或撤销意见。

5、在项目按任务书要求完成时，乙方向甲方书面申请结题、鉴定和验收，并报送《武汉市科技三项经费决算表》和全套项目资料。经甲方审查同意后，由甲方或其委托单位按照“办法”和科学技术成果鉴定验收的有关规定与办法组织结题、鉴定、验收。

6、项目完成后形成的技术成果，乙方应优先在武汉实现成果转化，确有必要转让外地时，须征得甲方同意，甲方按照投入该项目的科技三项经费占项目总经费的比例依法享有项目成果转让或技术入股所取得的相应收益。

7、本任务书签订各方均负有相应的责任。若有争议或纠纷时，按“办法”有关条款处理。

8、任务书正式文本一式六份，甲方四份，乙方两份。

9、本任务书所协议的其它条款如下：

①

②

PAGE  
2

